证券代码：300308     证券简称：中际旭创     公告编号：2024-087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乾融旭润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bookmark: _Hlk515134638]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际旭创”）拟以自有资金5,900万元认购苏州乾融旭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融旭润”或“基金”，具体名称以后续工商登记为准）的出资份额，并成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根据《苏州乾融旭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协议”），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合伙企业84.29%的出资份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总裁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投资基金基本情况（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一）基本概况
1、公司名称：苏州乾融旭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4、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5、公司本次出资后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伙人/企业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金额
	认缴比例

	1 
	江苏乾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1.43%

	2 
	江苏乾融科创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29%

	3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900.00
	84.29%

	合计
	
	7,000.00
	100.00%


（二）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企业名称
	江苏乾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57665316XW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晓明

	成立日期
	2011年06月02日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基金小镇10号楼311室

	营业范围
	企业投资、融资、并购、重组、上市、资本运作的策划及管理；投资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苏州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江苏乾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99%）

	备案情况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登记编号：P1001857。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否


（三）其他主要合伙人情况
	企业名称
	江苏乾融科创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24URQJ2J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玄羲

	成立日期
	2020年12月30日

	住所
	苏州市高新区塔园路399号

	营业范围
	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江苏乾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99%）、苏州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否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305703448][bookmark: _Toc305703624][bookmark: _Toc305703536][bookmark: _Toc15415739][bookmark: _Toc453071387]1、合伙目的
[bookmark: _Toc15415740][bookmark: _Toc305703449][bookmark: _Toc453071388][bookmark: _Toc305427084][bookmark: _Toc305703537][bookmark: _Toc305703625]本合伙企业的目的是通过合伙企业从事创业投资和符合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投资，为各合伙人获取投资收益。
2、经营范围
[bookmark: _Toc305427085][bookmark: _Toc305703450][bookmark: _Ref293877515][bookmark: _Toc305703626][bookmark: _Toc15415741][bookmark: _Toc305703538][bookmark: _Toc453071389]一般项目：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3、存续期限
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9年，自合伙企业注册成立之日起算，成立日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首次签发日期，但营业执照注明了成立日期的则以该日为成立日。基金存续期为7年，自普通合伙人向全体合伙人发出首次缴付出资通知列明的缴资到期日起算，基金存续期的前3年为投资期，之后4年为退出期。根据基金投资和项目退出需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合伙人会议通过，基金退出期可以延长1年（延长期），但总计不应超过2次。
[bookmark: _Ref436574191][bookmark: _Toc453071390][bookmark: _Toc305703539][bookmark: _Toc305703451][bookmark: _Ref306130662][bookmark: _Ref306050393][bookmark: _Toc305703627][bookmark: _Toc305427086][bookmark: _Toc15415742]4、缴纳出资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柒仟万元。合伙企业设立时的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合计人民币陆仟玖佰万元，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所有合伙人按照在合伙企业中的认缴出资比例一次性全部出资到位，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应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缴付通知及时缴付。
5、基金管理人
江苏乾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基金管理人。
6、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权利
（1）普通合伙人有权按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2）普通合伙人有权出席合伙人会议，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行使表决权。
（3）普通合伙人对于其认缴和实缴出资额，享有与有限合伙人相同的财产权利，以及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取收益的权利。
（4）普通合伙人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得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5）普通合伙人不应被要求返还任何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本金，亦不对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承诺最低收益、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限定损失金额和比例，所有投资本金返还及投资回报均应源自合伙企业的可用资产。本协议任何条款不得被视为对有限合伙人承诺提供固定回报。本协议及其任何附件不构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及其各自的关联人士就合伙企业未来经营绩效作出的任何保证。
（6）普通合伙人、雇员及普通合伙人聘请的代理人等人士为履行其对合伙企业的各项职责、处理合伙企业委托事项而产生的责任及义务均及于合伙企业。
（7）如普通合伙人及上述人士因履行职责或办理受托事项遭致任何索赔、诉讼、仲裁、调查或其他法律程序或遭受损失、承担费用、罚款，合伙企业应补偿各该人士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损失和费用，除非有证据证明该等损失、费用以及相关的法律程序是由于各该人士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引起。
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权利
（1）有限合伙人有权出席合伙人会议，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行使表决权。
（2）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取收益。
（3）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得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4）有限合伙人有权监督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在不影响合伙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
（5）有限合伙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7、合伙事务执行
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有限合伙人依法不得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江苏乾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委派的代表根据《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约定为执行合伙事务所做的全部行为，均对合伙企业具有约束力，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执行事务合伙人、雇员及执行事务合伙人聘请的代理人等人士为履行其对合伙企业的各项职责、处理合伙企业委托事项而产生的责任及义务均及于合伙企业。如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上述人士因履行职责或办理受托事项遭致任何索赔、诉讼、仲裁、调查或其他法律程序或遭受损失、承担费用、罚款，合伙企业应补偿各该人士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损失和费用，除非有证据证明该等损失、费用以及相关的法律程序是由于各该人士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引起。
8、投资业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聘任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管理人管理基金，管理人应为具有合法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指定江苏乾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合伙企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具体负责投资管理运作。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在本协议约定的原则的基础上，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管理人权限、管理费的计算和支付方式等事宜。
本基金为专项基金，单一投资标的集益威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项目。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不得变更投资标的。
为提高合伙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私募基金管理人特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由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会选举和更换，投资决策委员会应当选举一名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9、收益分配
[bookmark: _Ref80036055]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分配采取 “先回本后分利”的分配原则。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所有可分配资金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分配：
（1）首先，成本返还。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根据各自届时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累计取得的税前分配额等于其届时累计向合伙企业缴纳的实缴出资额。
（2）其次，如按上述第（1）项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则按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各笔实缴出资额实现按照单利15%/年的回报率计算的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优先回报的计算基数为各合伙人向合伙企业支付的实缴出资金额，计算期限自该合伙人相应实缴出资到账之日起至该合伙人收回该笔实缴出资之日止；
（3）最后，按以上第（2）项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则剩余的可分配资金按如下方式进行分配：（a）如自合伙企业向投资标的投资之日起三年内，合伙企业在投资标的上市后通过二级市场从投资标的中退出的，则剩余的可分配资金按照80/20的比例进行分配（即剩余的可分配资金中的80%按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的相对比例分配给各有限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b）如自合伙企业向投资标的投资之日起三年内，合伙企业未能通过前述方式从投资标的中退出的，则剩余部分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根据各自届时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10、会计核算
合伙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依照适用法规、自律规则的规定建立财务制度，组织会计核算。合伙企业的会计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首个会计年度自合伙企业设立之日起到当年之12月31日。
在合伙企业设立当年之后的每一年度，普通合伙人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之内向有限合伙人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在合伙企业设立当年之后的每一年度，普通合伙人应于每年4月30日前向有限合伙人提交年度报告，内容为上一年度投资活动总结及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四、涉及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投资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不排除可能涉及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对于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程序规范，并尽量避免同业竞争，最大程度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持续拓展公司的投资布局，促进优势资源共享整合，实现产业与资本融合，提升核心竞争力；且投资基金可通过项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为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服务，从而更好的实现公司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1、投资基金可能面临合伙人认缴资金未及时到位，影响后续投资项目的风险；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针对上述潜在的风险，公司将与普通合伙人及其他有限合伙人一起，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努力降低潜在风险，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权益。
2、本次交易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5,900万元，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1、本次对外投资，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基金份额的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文件。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